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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收受2000余万元 犯受贿罪被判11年半

在贪欲的驱使下，刘晓平开始利用手
中的权力变现，在随后12年间，老板张某某
均以同样的理由32次向刘晓平送上“感谢
费”，共计338万元。

为了实现手中权力的利益最大化，刘
晓平不仅在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上收取

“感谢费”，甚至工程建设领域也成了他敛
财的“膏腴之地”。

2009 年，资中县人民医院修建新的住
院楼之初，工程老板彭某便以“入股”共同
承建的名义，承诺工程完成后将分一定利
润给刘晓平，只需工程进度款如期拨付即
可。当时的刘晓平嘴上说着，别提“入股”
这些，把工程做好就行，可心里却觉得理所
应当。

工程顺利进行，工程进度款也如期拨
付。2009 年 7 月的一天，老板彭某的妻子
提着 60 万元现金找到刘晓平，以“入股分
红”的名义送到他面前。面对一次性几十
万现金摆在自己面前，刘晓平既紧张又兴
奋，这些钱来得太快，太容易了，但一想
到这都是事先讲好了的，自己不过是按

“规矩”办事，便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在
随后 5 年间，每次工程进度款一拨付，刘
晓平均会收到一笔“分红”，共计 280 万

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中“医疗圈”的老

板们与刘晓平都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
工程款、采购款等一拨付，老板们便会以

“感谢”“入股”等名义赠送钱物给刘晓平。
从一条烟几瓶酒到一两万元现金再到几十
万元现金，无论金额大小、财物多少，刘晓
平都照单全收。

经查，2008年至2021年间，刘晓平利用
职务之便，在药品采购、工程建设等方面大
肆敛财，为他人在药款、医疗设备款、医疗
器械款和工程款等资金拨付上提供便利，
收受他人送予的现金共计 1758.7 万元，累
计收受违纪违法金额达2012.09万元。

2021 年 10 月，时任资中县中医医院
党总支副书记、院长的刘晓平接受资中县
纪委纪律审查。2022 年 5 月，刘晓平接受
资中县监委监察调查。2022 年 11 月，刘
晓平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
并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

2023年3月，刘晓平因犯受贿罪，被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
万元，退缴违纪违法所得2012.09万元。

（据红星新闻、廉洁四川）

患者家属质疑医院收取“肝源费”

8 月 14 日，蒋先生发帖举报称，
他的父亲在湘雅三医院接受肝脏移
植手术，医生私下索要了 10 万元现
金的肝源费，称将通过红十字会转交
给捐献者作为补助。

蒋先生介绍，2018 年 8 月，他的
父亲蒋某因病毒性肝炎先后在湖南
两家医院治疗，之后转入湘雅三医
院。

蒋先生表示，2018 年 8 月 13 日
晚，家属接到湘雅三医院医生电话，
称他需要做肝移植手术的父亲匹配

到了合适肝源，但要缴纳 10 万元肝源
费。缴费后，同年8月15日，蒋某在湘雅三院器

官移植科完成了肝移植手术，术后第4天，蒋某在
出院的救护车上去世。

蒋先生称，手术前主治医生提出肝移植手术除了
支付常规的医疗费用之外，还要给捐赠者家属 10 万元

“肝源费”，用于器官的保存、运输和家属的救助等。
蒋先生表示，考虑到父亲病情危急，支付给主治医师王某

和副主任医师赵某某10万元现金，对方没有提供单据。事后蒋
先生怀疑医院收取这笔费用涉嫌违规，曾试图向该名主治医师
询问10万元费用的去向并索要单据，但遭到拒绝。

根据蒋先生提供的录音，湘雅三医院工作人员曾表示，“肝
源费”不是医院收的，是通过医生的手交到红十字会，目前10万
元肝源费已捐助给捐赠者家庭。

2019年、2020年，蒋先生以医疗过失为由起诉收治过蒋某
的三家医院。2021年1月，蒋先生与湘雅三院达成和解，对方支
付了蒋先生9.8万元补偿款。

蒋先生称，二审败诉后医院给他做工作，即便胜诉最后也
是赔偿问题，不如庭外和解，将这笔钱退还给家里。“当时家里
确实需要这笔钱，就同意了。但我心里一直搞不清楚，这个肝
源费是不是违规违法的，是不是真的给了捐献者。”

当地红十字会：不存在肝源费

“肝源费”到底是谁收取的，是否合乎规定？
湘雅三医院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经过向科室核实了解，

这件事已经调解处理完毕。“法院也判了，调解后钱也退给他
了，不知道他还在纠结什么。至于是不是违规，或者钱去了哪
里，他不满意现在的结果，可以投诉，可以找法院。”

湖南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科室工作人员表示，器官受
赠者需要支付正常的手术费、器官运输等成本费用，但不存
在肝源费，即便是捐款给红十字会，也是走公共账户，并且
有凭据留存，供审计部门审计，“不会由医生或者医院私下
以现金方式收取。如果有这种情况，可以向卫健委纪检部
门举报。”

工作人员还表示，对于家庭特别困难的捐献者，红十字会
根据相关政策对器官捐献者家庭给予补助。

15 日，长沙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也表示，不存在这种情
况。“从来没有索要‘肝源费’这一说，根据法律规定，器官捐献
都是自愿的，无偿的。”

当地卫健委：按规定应提供收费证明

根据2021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发布的《人体捐献器
官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移植医院代收费的标准
即提供器官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所在省份执行的捐献
器官获取收费标准，不得加价。在收取费用后，公立医院和非
营利性医疗机构向患者开具医疗收费票据。

湖南省卫健委医政处工作人员表示，根据《湖南省人体器
官获取成本收费标准》，成人肝脏25万元一个，给捐赠者家属用
作安葬费、人力成本、误工交通等。“但是要提供相应的费用证
明，由OPO办公室，配备证件的相关人员收取。”该工作人员说。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表示，器官移植有统一的
合法渠道，期间没有所谓“肝源费”的说法，更不可能由医生索
取现金再转交给捐赠者，如果医生私自收取费用，可能涉嫌买
卖器官，属于违法行为。

（综合封面新闻、海报新闻、长江日报等）

县级医院院长
受贿超2000万元

医生被指手术前
收10万元“肝源费”？

8月15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发文
披露曾在资中县中医医院、县人民
医院担任 10 多年院长的刘晓
平的腐败细节。

近日，有网友发文称“湘雅三院医生收患者10万肝源费”，
引发广泛关注。

为药商“打招呼”
收到第一笔
万元“感谢费”

刘晓平出生在一个普通的
农村家庭，父亲是一家本地医
院的会计。小时候的刘晓平时
常从父亲口中听到医生救死扶
伤的故事，耳濡目染下，长大后
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便成
了刘晓平的梦想。

1981年，刘晓平以优异成绩
毕业于四川内江卫生学校，并分配
到了资中县龙江中心卫生院工作，从
此开启了40余年的从医生涯。

工作中的刘晓平是行业内公认
的能人，他曾用短短几年时间把一
家普通的乡镇卫生院发展成为全县首
个达到国家“一级甲等”医院标准的中
心卫生院，也曾将濒临倒闭的县级医院发
展成为国家“二级乙等”标准医院。

2007 年 1 月，刘晓平被调到资中最大
的一家县级医院——资中县人民医院任院
长一职。然而，职位在提升，他的思想境界
却停滞不前，甚至开始“蜕变”。

2007 年 5 月，刚担任资中县人民医院
院长一职不久的刘晓平，在一次饭局上认
识了医药和医疗耗材供应商张某某。为了
能够为县人民医院提供药品，张某某便找
到刘晓平寻求帮助和支持。刘晓平想着不
过就是“打个招呼”的事儿，做一次“顺水人
情”也无妨，便欣然答应了。

在他的“招呼”下，张某某的公司顺利
成为该医院某些药品的供应商。2008 年
春节前夕，张某某来到刘晓平办公室，送

上 1 万元“感谢费”。第一笔“感谢费”让
刘晓平内心非常紧张，一直拒绝，但老板
一句“多亏了你，这是你该得的”，让他觉
得自己这些年对工作的付出换来一点额
外回报也是理所应当的，刘晓平便拿着钱
带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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